 化学学院202606批次博士生答辩Q＆A
（截至20260421）
1． 答辩秘书要求什么资格？如何与答辩学生关联？
担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秘书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：（1）本院系讲师以上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，以及高年级博士生（交叉学院高年级博士生可以担任）（２）具有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背景。
如果答辩秘书是第一次做秘书，可以微信＠教务或邮件发送答辩秘书的学号/工资号+姓名。取得答辩秘书权限后，可按照附件２《答辩秘书工作手册》开始准备材料。
2． 根据评阅意见，是否可以修改论文题目？
如根据评阅意见与导师商议后认为应该修改题目，目前学校开通了修改题目的权限，程序如下：（1）写一份修改题目说明，内容为：原题目、新题目、题目更改原因，本人和导师签字（2）凭修改题目说明，到教务办在系统内更改论文题目（需要五一后）（3）如答辩秘书已经在系统录入部分内容，则需要在秘书系统内打印更换论文题目的各类审批表，确保除论文匿名评阅意见以外的各类表格上的论文题目，均为修改后题目（4）答辩后提交修改名称后的论文，并将修改题目说明放入A档最后一页。
３. 培养计划、综合考试、开题报告、预答辩等材料在哪领取？
培养计划是学生系统打印，本人和导师签字；其它材料一般是在本系所秘书处领取。
４．学位审批材料里面有一些需要学院盖章的到哪里去盖？
答辩秘书提交形式审查——学位审批材料时，综合考试、开题报告应该是已经盖好章的，剩余应盖但没有盖学院公章的材料，提交答辩审批材料的时候教务这边统一审核补盖。
5． 我们学院对答辩的评委老师的选择上有什么要求吗？
根据2025年3月最新的《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办法》 （1）答辩委员会委员数应≥5人；（2）答辩委员校外专家不少于2人，医学部专家不属于校外专家；（3）答辩委员会主席应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职位的专家；（4）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。
化学学院的规定是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，但应参加答辩环节，投票环节需要回避。
请各课题组在上报答辩委员会组成建议名单时，在原有计划邀请答辩委员之外，增加报送2名备选答辩委员。
6．“培养计划”上各个环节的时间节点怎么填写？
培养计划：直博生应该是开学后3个月内与导师确定。
课程学习：五年级上学期12月底，如：2021级填2025年12月
综合考试、开题、预答辩：按照各系所实际进行时间填写
匿名评阅：2026年3月27日
学位答辩与审核：2026年5月20日
如各系所有单独时间规定，与以上规定时间冲突，则以各系所单独规定为准。
8．答辩申请-审批时间最晚是什么时候?能不能拖两天？
    化学学院202606批次毕业生答辩的截止日期为6月5日，提交全部答辩后材料的截止日期为6月5日。申请-审批答辩（形式审查）要在计划答辩前5天提交材料，审批通过后才能答辩。因学位分会时间是确定的，答辩和提交答辩后材料一天都不能拖，请大家千万注意。
9．科研情况统计表共同一作排名怎么计算？ 
共同一作按照排名为“1”计。
10.导师如何审核毕业生的《研究生科研情况统计表》？
在准备答辩材料的A档9.+B档5.《研究生科研情况统计表》的时候，需要导师首先系统审核——打印表格——学生及导师签字。在打印的科研情况统计表“审核标志”一栏上应显示为“已审核”的状态。
具体路径为：导师登录校内门户——办事大厅——我的学生——双证研究生——研究生科研信息管理——导师审核。
